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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江北区公共汽车冷僻线路

补贴方案的通知
江北府办〔2023〕10 号

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江北区公共汽车冷僻线路补贴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4 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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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北区公共汽车冷僻线路补贴方案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增加公交线网覆盖薄弱区域的服务投入，改善区

内市民公共交通出行环境，提升江北区公共汽车客运服务水平，

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主城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

见》《重庆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重庆公交都

市发展定位和江北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第二条 深入贯彻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，坚持公益性原则、

可持续原则、合理性原则、激励性原则。

公益性原则，保障市民公共交通基本出行需求，在财政可承

受范围内不断提升公共汽车运营服务质量和水平。

可持续原则，坚持公共汽车服务标准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

平及财政承受力相适应，兼顾市民出行便捷、公共交通客运企业

发展和财政支持可持续。

合理性原则，对公共交通客运企业实施低价票、减免票、承

担政府指令性任务等形成的政策性亏损，科学核定运营成本，合

理界定政府补贴范围。

激励性原则，坚持实施运营成本与公共交通客运企业成本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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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相结合、政策补贴与服务质量考核相结合。

第三条 江北区交通局组织领导全区公共汽车冷僻线路补贴

工作，江北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负责具体实施全区公共汽车冷僻

线路补贴工作，江北区财政局负责补贴资金保障及划拨。区审计

局对补贴发放工作进行监督和审查。

第二章 补贴范围和标准

第四条 由公共交通客运企业申请，经区交通主管部门批准

同意后，将其申请的公交冷僻线路纳入公交“冷僻线路”补贴范

围，按照本方案对公共交通客运企业发放补贴。冷僻线路需具备

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为满足群众出行需求，提高辖区公交线网覆盖率，公

共交通客运企业按区交通管理部门要求开行或调整的公交线路。

（二）线路长度在江北区的营运里程率大于 60%（不含

60%）。

（三）营运收入不足平均标准成本 70%（不含 70%）。

平均标准成本以申请时重庆市主城区公交客运标准成本或

由市级部门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核算的主城区公交客运成本中

最新发布的为准。

第五条 冷僻线路补贴总额=∑运营冷僻线路单车补贴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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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车年度补贴金额=补贴基数×车型系数×营运里程率×年度

比例

1.补贴基数：年补贴基数为 10.95 万元。

2.车型系数：以客车长度 9.5 米为标准车，车辆长度＜9.5

米的公交车折算为 0.7 标台，系数为 0.7；车辆长度>9.5 米的公

交车折算为 1.2 标台，系数为 1.2。（标台，城市公共交通建设

专业名词，指的是不同类型的运营车辆按统一的标准当量折算成

的营运车辆数。）

3.营运里程率：营运线路不全在江北境内但超过 60%的计算

营运里程率。营运里程率=江北区境内线路长度÷线路总长

×100%。

4.年度比例：补贴分年度按比例补贴，新开行线路或调整线

路从开行或调整当年当月开始纳入补贴，按营运 12 个月为 1 年

进行发放，共计补贴 60 个月（5 年）。从线路开行当年当月开

始，第一年 100%、第二年 80%、第三年 70%、第四年 60%、第

五年 60%。补贴年限内不再符合冷僻线路标准的，从自然年的次

年起不再发放冷僻线路补贴。

第三章 补贴程序

第六条 补贴拨付按年度进行结算，次年根据审计结果和服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F%8E%E5%B8%82%E5%85%AC%E5%85%B1%E4%BA%A4%E9%80%9A/359683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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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考核结果认定当年总金额结算。

（一）预算。由公共交通客运企业向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报

送下年度冷僻线路公共汽车运行计划及本年度公共汽车冷僻线

路补贴预算，由区交通局审核通过后报区财政局纳入次年财政预

算。

（二）核定。公共交通客运企业向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书面

提出上一年度冷僻线路补贴申请，同时提交年度报表、运行情况

等相关资料。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依据本方案对公共交通客运企

业进行考核，区交通局与区财政局共同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公共交

通客运企业申报材料、运营过程相关数据等进行审计。

（三）拨付。区交通局会同区财政局根据审计结果和服务考

核结果核定补贴金额后给予补贴。

第四章 服务考核

第七条 申请冷僻线路补贴的公共交通客运企业应自觉接受

交通主管部门的管理和服务考核。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会同线路

途经的部分街镇对公共交通客运企业纳入补贴的线路进行服务

考核，服务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服务质量测评（详见附件）。

针对申请冷僻线路补贴的公共交通客运企业开展年度考核；

针对开行冷僻线路开展服务质量测评，服务质量测评抽查线路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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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于该企业冷僻线路数的 30%，服务质量测评得分=抽查线路

合计得分除以抽查线路数。按照服务考核结果给予公共交通客运

企业补贴。公交考核实行计分制，总分为 1000 分，其中年度考

核占 50%、服务质量测评占 50%。考核得分在 850 分（含）以

上按 100%兑付补贴，得分在 750 分（含）—850 分按 80%兑付

补贴，得分在 750 分以下不予补贴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八条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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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北区公共汽车冷僻线路服务考核表

考核时间: 年 月 日

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考核得分 扣分说明 备注

1

年度考核

交通责任事故伤

亡情况
150

发生交通责任事故（负同等及以上责任）导致人员伤亡，每重伤 1 人，扣 10 分。

发生交通责任事故（负次责）导致人员死亡，每死亡 1 人，扣 30 分。

一次死亡 1 人及以上交通责任事故（负同等及以上责任）的扣 50 分，并取消该

车辆冷僻线路补贴资格；一次死亡 3 人及以上交通责任事故（负同等及以上责

任）的扣 100 分，并取消该条线路冷僻线路补贴资格。

2 维护稳定情况 150
发生擅自停运、罢运、违规集访等影响江北区道路运输行业和社会稳定事件的，

每次扣 100 分；事件发生后，未积极采取措施做好维稳工作的，再扣 50 分。

3
指令性运输任务

完成情况
100

未按照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指定的时间、地点、运力等完成指令性运输任务，

发生一次扣 30 分；拒绝完成指令性运输任务的，发生一次扣 50 分。

4
社会

责任履行情况
100

在文明城区、马拉松比赛等公益活动中，未进行公益宣传，经调查属实的发生

一次，扣 5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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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服务质量

测评

冷僻线路运营情

况
100

发生擅自变更线路、站点、路号的情况，每次扣 30 分；发生擅自暂停、终止线

路运营的情况，每次扣 50 分。

6 运力保障情况 100

不积极执行交通主管部门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制订的运营计划，未按要求新开

或调整线路的，发生一次扣 30 分；公共交通客运企业未征得行业主管部门同意

擅自减少运力或班次的，发现一次扣 20 分。

7 车辆运营情况 100
开收班时间准点率 100%、班次执行率高峰时段 98%及以上、班次执行率全日

92%及以上、出车率 95%及以上、车辆投入率 100%为基准点，每低 1%扣 5 分。

8
服务质量

事故情况
100

发生服务质量事故，经调查情况属实的，扣 5 分；发生服务质量事故，被市级

新闻媒体（含电视、电台、报刊，下同）曝光一次扣 10 分，市级以上新闻媒体

曝光一次扣 20 分。

9 投诉处置情况 100 未按区交通局对信访投诉提出的处置措施严格落实的，发生一件扣 5 分。

考核总分：

考核部门和街镇（盖章）： 公共交通客运企业（盖章）：

考核人员（签字）： 公共交通客运企业被考核代表（签字）：


